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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 : 營授辨建字第 1063500006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 無

吉T

主話:有關貴會建請暫緩執行及擬訂配套措施就「椎幕牆工程、

庭園、景觀工程、防水工程等三種專業營造業專任工程人

員之專業工程技術課程講習」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 復責會10 5年 12 月 29 日臺區營( 105 ) 銘業字第 0380號函。

二、 按營造業法第 9條第2項規定 : 1"前項第 一款專任工程人員

之資歷 、人數及第二款之一定金額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分別

按各專業工程項目定之。」及本部93年8 月 23 日台內管字

第 0930085876號函令頒「專業營造業之資本額及其專任工

程人員資歷人數標準表 」 說明三規定， 本表所稱工程技術

講習，指參加 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專業機關 ( 構) ，學

校、固體辦理之各該專業工程技術講習三十小時以上，領

有結訓證明，合先敘明 。

三、貴會建議暫緩執行音揭技術講習及擬訂配套措施l 節，本

線




